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1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
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7年4月1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
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有限公
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生效法
律文书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2017年4月20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
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7年4月20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
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份有限
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
法律文书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2017年4月26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
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7年4月26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
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关法
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各分支行)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7年6月16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高先生 联系电话：0531—86059719
住所地：济南市经三路89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幸福支行
山东鑫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鑫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银丰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山东丰裕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王炜、蒋新

娜、张文刚、蒋新霞、于永波、谭国红
人民币 17,199,650 . 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栖霞支行
栖霞市英磊建材有限公司

栖霞市英磊建材有限公司、烟台辉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陈培学、娄桐华、崔林

人民币 7,999,624 . 82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莱州支行
莱州重特工贸有限公司

莱州重特工贸有限公司、莱州德合源贸易有限公司、张
旭朋、王健、张进东、徐淑艳

人民币 7,999,994 . 46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东城支行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崔殿文、燕玉凤、
曹福强、孙杰

人民币 301631524 . 47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东城支行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崔殿文、燕玉凤

人民币 53908668 . 02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河口支行
山东澳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 77022239 . 0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县支行
山东鑫泽铜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成化工有限公司、菏泽富海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山东高棉集团有限公司、张爱民、宋爱霞

人民币 282,053,600 . 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县支行
山东泰信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鑫泽铜业有限公司、王成明、刘丽丽 人民币 45,000,000 . 00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建乐、

周方兴，郑发文、陈小芬，孙汉杰、王斐
人民币 121,090,125 . 47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欧普厨卫用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微山县铭豪贸易有限公司、
张红秋、褚衍伟，抵押人：张红秋、褚衍伟

人民币 8,000,000 . 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市正泰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市华昌物资有限公司、张旗、李科美、张家稳、
龚玉梅、张岩、陈慧，抵押人：张旗、李科美

人民币 3,934,999 . 04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宏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杜伟，
抵押人：枣庄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7,950,482 . 13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国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神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杨洪妮、
山东国旭实业有限公司、枣庄锟鹏置业有限公司、宁连勇、刘青

人民币 9,840,000 . 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欣峰煤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旭鑫电子有限公司、
枣庄锟鹏置业有限公司、李自启、马兰芹、马士峰

人民币 5,979,703 . 52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圣点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华为建材有限公司、
王欣、赵倩、戴磊、郭贞。

人民币 3,990,000 . 0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万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思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恒源运输有限公司、王志征、马士峰，质押人：王富强

人民币 4,774,313 . 46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国旭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神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国盛实业有限公司、
张路、徐猛、杨洪妮、宁连勇、刘青

人民币 7,990,000 . 0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华为建材有限公司、
裴元顺、种娟、戴磊、郭贞，抵押人：王素芳、戴维尧

人民币 4,800,000 . 00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市金鱼煤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吉通科技制管有限公司、枣庄康耐新型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邓连庆、李纪连，抵押人：闫维瑞、邓莲秀

人民币 6,999,865 . 98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市永盛商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鑫浩商贸有限公司、许滨、殷翠香，
抵押人：赵士刚、崔伟

人民币 5,000,000 . 00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宏基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王海港、王业敏、褚衍河、侯化香，
.抵押人：山东宏基经贸有限公司、侯化香、褚衍河

人民币 7,600,000 . 00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枣庄市大万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枣庄市万恒实业有限公司、枣庄市大卫贸易有限公司、
杨其舟、李奇军、王云飞，抵押人：袁媛、纪伟

人民币 2,987,488 . 92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薛城支行
山东天源煤炭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宏基经贸有限公司、山东鲁实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王海港、王业敏、张勤、李杰、褚衍河、侯化香

人民币 6,800,000 . 00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中支行
枣庄久宜煤业有限公司 西宁泰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张艺馨、李芬 人民币 13,909,250 . 00

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中支行
枣庄亿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枣庄瀚宇经贸有限公司、张晶福、朱晓宋 人民币 13,999,999 . 57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中支行
枣庄齐力煤业有限公司

枣庄市臣洋经贸有限公司、王金华、侯化芳、王德义、
杨春燕、王纪申、石礼然、王状、王福荣

人民币 8,494,326 . 85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中支行
枣庄达能商贸有限公司 枣庄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孙鹏、陈艳 人民币 13,950,429 . 90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中支行
山东永翔实业有限公司

枣庄金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杨勇、王庆丽、杨恩波、宫玉凤

人民币 5,910,976 . 72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
山东华闻太阳能有限公司 山东天宇新能源有限公司、韩佩刚、刘尚爱 人民币 3,450,000 . 00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
滕州市博华玻璃有限公司 枣庄市泰翔工贸有限公司、高焕垒、汪芳 人民币 2,689,991 . 26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
山东永欣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华闻太阳能有限公司、吕世花、殷宪平 人民币 2,090,000 . 00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
山东施而丰肥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滕州市天仁商贸有限公司、滕州市润奥商贸有限公司、
滕州市宝康化工有限公司、苗利军、张志云

人民币 8,559,202 . 32

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
滕州市盈耀玻璃有限公司

滕州市迪诺玻璃机械有限公司、滕州市腾海玻雕有限公司、
郝洪银、王次爱、闵现报、王美

人民币 5,399,937 . 89

（上接第27版）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3 5 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3 6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机构编码：B0004L33708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3626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中路

30号

发证日期：2017年5月25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

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

机构编码：B0006L3371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63321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218号13—1

号

发证日期：2017年5月4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3 4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上信息

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

机构编码：B0169B23716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6457

住所：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

九路交叉口西南角

发证日期：2017年5月25日

公告 2017年6月16日 星期五

电话:(0531)85196314 Email：jinrong@dzwww.com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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